
釋字第八六、八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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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本件准行政院及國民大會秘書處先後以國民大會代表不能改選，

其出缺者亦多無可遞補，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行將集會，即需依據國民

大會代表總額計算集會人數，對於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之計算標準發生

疑義聲請解釋。查憲法及法律上所稱之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在國民大會

第一次會議及第二次會議時雖均以依法應選出代表之人數為其總額，

但自大陸淪陷國家發生重大變故已十餘年，一部分代表行動失去自由，

不能應召出席會議，其因故出缺者又多無可遞補，而憲法所設立之機構

原期其均能行使職權，若因上述障礙致使國民大會不能發揮憲法所賦

予之功能，實非制憲者始料所及，當前情況較之以往既顯有重大變遷，

自應尊重憲法設置國民大會之本旨，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在中央政府所

在地集會之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其能應召集會而

未出席會議者，亦應包括在此項總額之內。

釋字第八六號解釋（49.8.15.）

【解釋文】

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

訴訟之審判，係指各級法院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而言。高等法院以下

各級法院及分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

訴訟之審判。其所謂審判自係指各級法院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而言，

此觀之同法第八十二條所定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且

以之列入司法章中，其蘄求司法系統之一貫已可互證，基此理由則高等

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自應隸屬於司法院，其有關法令並應分別予以

修正，以期符合憲法第七十七條之本旨。

釋字第八七號解釋（4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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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收養子女違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

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者，僅得請求法院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本院院

解字第三一二零號第五項就此部分所為之解釋，應予維持。

【解釋理由書】

按收養子女違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規定年齡之限制，業經本

院院解字第三一二零號第五項參照本院院字第二二七一號解釋，以違反

該條規定年齡限制之收養子女民法雖未設有類於撤銷結婚之規定，但

結婚與收養子女同為發生身分關係之行為，關於撤銷違法結婚之規定

在違法之收養亦有同一之法律理由，自應類推適用，況民事訴訟法第五

百七十九條以下就撤銷收養之訴規定其特別訴訟程序，應以民法上認

有撤銷收養之訴為前提，民法上既別無關於撤銷收養之訴之規定，則

前開認為違法之收養，應類推適用關於違法結婚之撤銷程序之解釋，

徵諸民法頒行後制定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猶併就撤銷收養之訴規定其特

別程序之法意，洵難謂為不當，解釋在案，此項解釋行之已久，若驟予

變更，足使以前已經取得是項收養身分關係之多數人在家庭或社會發

生種種糾紛甚至遭受無窮損害。至聲請解釋原函所指收養者別有非法

利益之意圖，則屬民法第七十二條之問題，要與原解釋僅就違反民法第

一千零七十三條規定收養年齡限制所為之解釋不生影響，不得執為聲

請變更原解釋之論據。

釋字第八八號解釋（49.12.21.）

【解釋文】

民法第七百二十五條所定之公示催告程序乃以保障無記名證券合

法持有人之利益。中華民國四十八年短期公債發行條例第三條僅有「不

得掛失」之規定，自不能據以排除上開民法條文之適用。

【解釋理由書】

查所謂「不得掛失」係指不得向無記名證券發行人掛失止付而




